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

:

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49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浦经信委工字

[2011]85

号）《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风能及海上石油平台等中高压特种电缆生产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的批复》 的通

知，批复同意安排给公司上海市重点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3,715

万元，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上述专项资金中的

2,600

万元。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上述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

审计结果为准。 该项政府补贴不会对公司当年利润产生重大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1-62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职务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副总经理王大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需要，王大力先生决定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辞去副总经理职位后，王大力先生仍继续兼

任公司其他职务，并接受公司新的职务安排。

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王大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

2011

年

12

月

28

日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王大力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50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通知》，因其业务发展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江苏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同时，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实收资本变更

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目前，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向财政部门备案了名称变更事项。为此，公司聘请的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由

"

江苏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事项。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1-05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名称变更并取得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11

月

28

日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更名为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更名为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即着手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并取得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

雏鹰农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

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名称：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郑市薛店镇

法定代表人姓名：侯建芳

注册资本：贰亿陆仟柒佰万圆整

实收资本：贰亿陆仟柒佰万圆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销售及技术开发；饲料生产销售；铁路专用线货物运输服务（企业自用；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

方可经营的项目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至此，公司已完成名称变更，公司中文全称由

"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

经

"

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

最终变更为

"

雏

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英文全称由

"HENAN CHUYING AGRO-PASTORAL CO.,LTD"

经

"CHUYING AGRO-PAS－

TORAL CO.,LTD"

变更为

"CHUYING AGRO-PASTORAL GROUP CO.,LTD"

， 公司证券简称 （雏鹰农牧） 和股票代码

（

002477

）保持不变。 从

2011

年

12

月

29

日起，公司启用新的中文全称及英文全称。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1-44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郑新公司股权转让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2011

年

12

月

12

日，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同意将公司拥有的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郑新公司

"

）

50%

股权转让给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投

资集团

"

），与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新公司

50%

股权转让价款以经河南省国资委备案（备案号

2011-388

）同意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字（

2011

）

01093

号评估报告对目标股权价值作出的评估结论为准，郑新公司

50%

股权评估价值为

28,122.49

万元；郑新公司

50%

股权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产生的期间损益经审计后由股权转让前的原股东即转让方享有或承担， 自交割日以后产生的损

益全部归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股东即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2011

年

12

月

20

日，本公司收到河南省商务厅《关于同意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豫商资管【

2011

】

99

号文），同意本公司将其持有的郑新公司

50%

的股权转让给投资集团。

2011

年

12

月

23

日，投资集团将上述

28,122.49

万元一次性支付给了本公司。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公司收到股权转让价款的次一工作日即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本公司作为持有郑新公司股权的股东在郑新公司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由投资集团享有和承担。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

2011--080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报喜鸟集团

"

）关于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的

文件，获悉报喜鸟集团原质押给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17,124,000

股报喜鸟股票已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报喜鸟集团共持有

207,346,906

股报喜鸟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35.29%

，上述股权质押解除后，报喜鸟集团仍质押股份

106,70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16%

。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２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４２％

。

２

、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公司”）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持有本公司流通

Ａ

股的股东做出对价安排，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所有非流通股股份获得在

Ａ

股市场的流通权。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向流通

Ａ

股股东安排

４

，

４６７．３０

万股股票对价， 即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获付

３．３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

１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辽宁

信托投资公司）

（

２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１

、为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工业公司承诺先行

代沈阳市建设投资公司等

２７

家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其应执行的对

价安排，共计垫付

３

，

３１９

，

８３４

股。 代为垫付后，该等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股份如需上市交易或以其他形式转让，应当向工业公司偿还

代为垫付的等额股份，或者取得工业公司认可的其他偿还方式。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沈阳机床集团”）与工业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以行政划转方式受让工业公

司持有的沈阳机床的全部国家股（含股权分置改革中工业公司尚

未收回的代垫对价）。沈阳机床集团已做出书面承诺，同意承担工

业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责任。

３

、辽宁信托投资公司原为沈阳机床法人股股东，股改时持有

沈阳机床法人股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后为

１

，

６６４

，

０００

股。

４

、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辽国资经营

［

２００５

］

２３７

号）发布文件，同意将辽宁华盛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即辽宁信托投资公司）国有出资投入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５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期已满并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解除限售，本次申请的限售股来自于股权分置改革期间垫

付对价偿还。

上述股份上市前需偿还公司股改时代垫的对价股份，并获得

辽宁省国资委的备案批复。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沈阳

机床非流通股股东中天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正式办理完毕垫付对

价偿还事宜， 偿还了沈阳机

床股改期间由沈阳工业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其垫付

的股改对价， 偿还金额为

３６１

，

６５０

股。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

履行了关于沈阳机床股权分

置改革的有关承诺。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４２％

。 具体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１

中天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１

，

３０２

，

３５０ １

，

３０２

，

３５０ １４．７１％ ０．２４％ ０．２４ ０

２

沈阳机床 （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９９４

，

５３７ ９９４

，

５３７ １１．２３％ ０．１８％ ０．１８ ０

合 计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２５．９４％ ０．４２％ ０．４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

动数

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

，

８５５

，

１７３ １．６２％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６

，

５５８

，

２８６ １．２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８

，

６０４

，

６９７ １．５８％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６

，

３０７

，

８１０ １．１６％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４４

，

１９０ ０．０４％ ２４４

，

１９０ ０．０４％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６

，

２８６ ６

，

２８６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

，

８５５

，

１７３ １．６２％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６

，

５５８

，

２８６ １．２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３６

，

６１５

，

７１１ ９８．３８％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５３８

，

９１２

，

５９８ ９８．８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６

，

６１５

，

７１１ ９８．３８％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５３８

，

９１２

，

５９８ ９８．８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３６

，

６１５

，

７１１ ９８．３８％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５３８

，

９１２

，

５９８ ９８．８０％

三、股份总数

５４５

，

４７０

，

８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５４５

，

４７０

，

８８４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中天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

，

３０２

，

３５０ ０．２４

�����

１

、 原中国工商银行辽宁股份信托投资

公司持有我公司

８０

万股股份。

２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１９９７

］

３５０

号）出具了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辽宁股份

信托投资公司脱钩后有关事项的批复，核准

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股份信托投资公司名

称变更为 “辽宁华盛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３．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辽国资经营［

２００５

］

２３７

号）发布

文件，同意将辽宁华盛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出资投入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９９７

年，公司实施

１０

送

１

转增

２

的分红

派息方案；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公司实施

１０

送

１

转增

５

的分红派息方案，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股权增至

１６６．４

万股。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

偿还了股改期间由沈阳机床垫付的

３６１

，

６５０

股对价，目前，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持

有我公司

１

，

３０２

，

３５０

股。

２

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３５ ４１．６２％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４２．３９％ ９９４

，

５３７ ０．１８％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叶立伟偿还股改期间

垫付对价

２２６

，

０３１

股。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 王振勋等

５

位自然人

股东偿还股改期间垫付对价合计

１３５

，

６１９

股。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沈阳金属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偿还股改期间垫付对价

８５

，

８９２

股。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中储物流中心、叶立

伟偿还股改期间垫付对价分别为

４５

，

２０６

股、

９４

，

９３３

股。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长沙大智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偿还股改期间垫付对价

４５

，

２０６

股。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中天证券有限公司

偿还股改期间垫付对价

３６１

，

６５０

股。

７

、以上股份合计

９９４

，

５３７

股。

合计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３５ ４１．６２％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４２．３９％ ２

，

２９６

，

８８７ ０．４２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３．８ １３ ６

，

５４８

，

５３２ １．９２

２ ２００７．９．５ ６ ２

，

４４１

，

９０６ ０．４５

３ ２００８．１．１０ ３ １

，

９５３

，

５２５ ０．３６

４ ２００９．１．１２ １ １６２

，

７９４ ０．０３

５ ２００９．４．２１ ４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４２．３９

６ ２００９．８．４ １ ８１３

，

９６９ ０．１５

７ ２００９．１０．９ ５ ４８８

，

３８１ ０．０８９５

８ ２０１０．０１．０５ １ ３０９

，

３０８ ０．００５７

９ ２０１０．０３．１５ ３ ６６７

，

４５５ ０．１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核查认为：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且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所持

全部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３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偿还被垫付的股份；

４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对沈阳机床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沈阳机床对该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行为。

５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规减持存量股份

的情形；

６

、上市公司股票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交易。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不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本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

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

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

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自公告之日起，公司办公地址由“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５

层”迁至“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Ａ

座

８

、

９

层”，公司新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如下：

新办公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Ａ

座

８

、

９

层

邮政编码：

４５０００８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１５８１１３

传 真：

０３７１－６９１５８１１２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２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和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表决方式召开；

３

、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４

、会议由董事长郭海泉先生主持；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为省同力从民生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期限一年，并收取授信金额

１％

的担保费。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该议案。

（二）关于公司为豫鹤同力从民生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鹤同力）在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

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并收取授信金额

１％

的担保费，豫鹤同力其他股东方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鹤煤公司

需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该议案。

（三）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豫鹤同力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网银平台调剂资金余缺的功能，有效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控股

子公司豫鹤同力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网银委托贷款授信额度，有效期限自网银委贷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在此期限内，该授信

额度可循环使用，豫鹤同力其他股东方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鹤煤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该议案。

（四）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豫龙同力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网银平台调剂资金余缺的功能，有效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控股

子公司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龙同力”）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委托贷款额度，期限一年，在此期限内，该

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豫龙同力其他股东方驻马店市投资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该议案。

（五）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黄河同力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公司网银平台调剂资金余缺的功能，有效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洛阳黄

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黄河同力”）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委托贷款授信额度，期限一年，在此期限内，该授信额度

可循环使用，黄河同力其他股东方洛阳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宜阳县虹光工贸中心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该议案。

（六）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龙同力向其控股子公司驿城同力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保证驻马店市驿城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城同力”）项目建设如期完成，不影响生产线正式投产，同意

豫龙同力以自有资金向驿城同力发放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期限一年，由其他股东方驻马店市天厦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厦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该议案。

（七）关于制定《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会议通过该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提供对外担保及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

们作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省同力从民生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关于公司为豫鹤同力从民生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作为豫鹤同力和省同力

的控股股东，为上述两家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豫鹤同力其他股东方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鹤

煤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公平对等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为上述两家公

司提供担保，同时要求管理层要加强对子公司的资金监管，确保上述贷款及时归还。

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一）关于公司通过网银向子公司提供网银授信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豫鹤同力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

的议案》、《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豫龙同力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黄河同力提

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我们对此进行了详细了解，为加强子公司资金管理，公司要求各子公司结余资金要通过

网银及时归集到公司资金池，公司再将归集资金在各子公司之间调剂余缺，我们认为通过网银授信，能够充分发挥公司

网银平台调剂资金余缺的功能，有效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方均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

本次授信提供了保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龙同力通过浦发银行向驿城同力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龙同力通过浦发银行向驿城同力提

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经了解，驿城同力为豫龙同力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委托贷款是为了保证驿城同力项目正

常建设，驿城同力其他股东方驻马店市天厦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我们

同意豫龙同力通过浦发银行向驿城同力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上述担保和财务资助事项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但如果被担保方和接受财务资助的公司不能按时还

款，公司将发生资金损失，我们要求管理层及控股子公司要加强资金管理，确保及时还本付息。

独立董事：盛杰民 朱永明 杨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对外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网银授信

８０００

万元

公司目前已建立涵盖公司本部及各控股子公司的集团化网银平台，并要求各子公司结余资金需及时归集到公司资

金池，公司在各子公司之间调剂余缺，为此，公司拟通过招商银行给予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鹤同力）

２０００

万元、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黄河同力）

３０００

万元、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简称：豫龙同

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额度，期限为自网银委贷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在此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按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１０％

收取利息。 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清偿，子公司其他股东方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２

、豫龙同力通过浦发银行向驻马店市驿城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城同力）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期限

一年，豫龙同力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３０％

收取利息，驿城同力其他股东方驻马店市天厦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厦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驿城同力以自有资金偿还贷款。

（二）对外财务资助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豫鹤同力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

议案》、《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豫龙同力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黄河同力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龙同力通过浦发银行向驿城同力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三）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鹤壁市春雷南路

主要办公地点：鹤壁市春雷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浩云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９７９．０８

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６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８６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熟料及水泥制品生产与销售，水泥生产相关机械、电气设备生产与销售，水泥、水泥熟料及水

泥制品工程项目的建设。

豫鹤同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鹤同力的其他股东方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豫鹤同力产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２０７．３１ ６４５

，

６２８

，

４１６．２１

负债总额

４３８

，

１１２

，

４８０．５２ ４４９

，

２０２

，

９８６．００

净资产

２０１

，

８８７

，

７２６．７９ １９６

，

４２５

，

４３０．２１

营业收入

５５３

，

３５３

，

２６６．０２ ４６５

，

９６５

，

２４７．２６

利润总额

３４

，

９８７

，

１２６．５７ １６

，

８３１

，

９６７．４６

净利润

２６

，

１９０

，

８１２．２０ １２

，

８６４

，

８５５．５４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４６％ ６９．５８％

（二）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洛阳市宜阳县城东工业区

主要办公地点：洛阳市宜阳县城东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赵合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６

，

２１２．１１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３２７１１０００３００６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水泥产品的开发研制

黄河同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黄河同力其他股东方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河同力产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３５８

，

６２４

，

１０７．２５ １

，

５２７

，

４６７

，

３２９．１５

负债总额

８００

，

３４２

，

０８８．６９ ９３７

，

２６２

，

８２９．１２

净资产

５５８

，

２８２

，

０１８．５６ ５９０

，

２０４

，

５００．０３

营业收入

５７１

，

１８０

，

０９９．０５ ８２３

，

１１１

，

７８０．１０

利润总额

９２

，

９４６

，

６４４．２２ １０２

，

４９５

，

２６４．１１

净利润

６８

，

９５２

，

５５０．８２ ７６

，

５８７

，

７７７．２１

资产负债率

５８．９１％ ６１．３６％

（三）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驻马店市确山县确正路

主要办公地点：驻马店市确山县确正路

法定代表人：刘广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２

，

０５７．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３８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建材机械、建材产品、包装物的生产、销售

豫龙同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龙同力其他股东方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豫龙同力产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６４

，

１６１

，

４６７．１９ １

，

４８４

，

３０８

，

５６３．０５

负债总额

６９２

，

４９１

，

９８５．６９ ８７０

，

５３４

，

１３６．６７

净资产

５７１

，

６６９

，

４８１．５０ ６１３

，

７７４

，

４２６．３８

营业收入

６８２

，

４８６

，

１９０．３１ ８５４

，

０２４

，

６５２．４３

利润总额

１０８

，

０３６

，

７９５．７３ １４２

，

１３６

，

５５３．２７

净利润

７８

，

８９７

，

６６８．００ １００

，

１５２

，

９０３．６５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７８％ ５８．６５％

（四）驻马店驿城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驻马店驿城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驻马店市开源办事处南侧驿城大道路东

主要办公地点：驻马店市开源办事处南侧驿城大道路东

法定代表人：郭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

，

０２５．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７２１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建材机械、建材、包装材料生产、销售

驿城同力为豫龙同力控股子公司，驿城同力其他股东方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驿城同力产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３０

，

３８９

，

３１１．０２ ８２

，

８８２

，

３３０．４９

负债总额

３９

，

３１１．０２ ４２

，

６３２

，

３３０．４９

净资产

３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０ ０

净利润

０ ０

资产负债率

０．１３％ ５１．４４％

三、董事会意见

（一）关于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网银授信

为保证各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促进业务发展，公司通过网银授信的形式向豫鹤同力、豫龙同力、

黄河同力提供授信，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分别位于豫北、豫南、豫西地区，生产经营状况

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下一步公司将加强网银管理，提高各子公司资金归集度，督促各子公司及时还本付息。本次

公司提供网银授信，均由各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公司资金收回提供了保障。

（二）关于豫龙同力向驿城同力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本次提供委托贷款是为保证驿城同力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利益。 驿城同力是豫龙同力与驻马店市天厦

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厦公司”）共同组建的，目前驿城同力项目土建、安装及附属工程基本结束。驿城同力位

于驻马店市，为公司主要的盈利区域，驿城同力建成后能够更好的巩固豫南市场，本次委托贷款由驿城同力其他股东方

天厦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体现了对等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四、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公司通过网银向子公司提供网银授信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豫鹤同力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

的议案》、《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豫龙同力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关于公司通过招商银行向黄河同力提

供

３０００

万元网银授信的议案》，我们对此进行了详细了解，为加强子公司资金管理，公司要求各子公司结余资金要通过

网银及时归集到公司资金池，公司再将归集资金在各子公司之间调剂余缺，我们认为通过网银授信，能够充分发挥公司

网银平台调剂资金余缺的功能，有效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方均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

本次授信提供了保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龙同力通过浦发银行向驿城同力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豫龙同力通过浦发银行向驿城同力提

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经了解，驿城同力为豫龙同力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委托贷款是为了保证驿城同力项目正

常建设，驿城同力其他股东方驻马店市天厦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我们

同意豫龙同力通过浦发银行向驿城同力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上述担保和财务资助事项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但如果被担保方和接受财务资助的公司不能按时还

款，公司将发生资金损失，我们要求管理层及控股子公司要加强资金管理，确保及时还本付息。

五、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累计余额为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１

，

６２６

，

２１４

，

４１１．１４

元的

４３．０４％

。

六、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为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同力）在民生银行郑州

分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为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鹤同力）

在民生银行郑州分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省

同力从民生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为豫鹤同力从民生银行取得

２０００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春雷南路

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鹤壁市春雷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浩云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７１０６．３４

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６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６６

经营范围：水泥的生产和销售，水泥生产相关的机械设备及电器的生产销售，道路货运，货物装卸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５４６

，

５９９

，

１９５．１８ ５６４

，

３７４

，

４８３．２１

负债总额

２８２

，

０９０

，

３１０．５９ ３０４

，

４８５

，

７０７．４９

净资产

２６４

，

５０８

，

８８４．５９ ２５９

，

８８８

，

７７５．７２

营业收入

４７８

，

１４４

，

９４８．３８ ４１１

，

４９７

，

９０３．８５

利润总额

２３

，

１６２

，

６８６．９９ １４

，

８７８

，

８８３．７８

净利润

１７

，

５３２

，

５２４．６６ １１

，

１５９

，

１６３．３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１．６１％ ５３．９５％

（二）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鹤壁市春雷南路

主要办公地点：鹤壁市春雷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浩云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９７９．０８

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６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８６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熟料及水泥制品生产与销售，水泥生产相关机械、电气设备生产与销售，水泥、水泥熟料及水

泥制品工程项目的建设。

产权关系结构图：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２０７．３１ ６４５

，

６２８

，

４１６．２１

负债总额

４３８

，

１１２

，

４８０．５２ ４４９

，

２０２

，

９８６．００

净资产

２０１

，

８８７

，

７２６．７９ １９６

，

４２５

，

４３０．２１

营业收入

５５３

，

３５３

，

２６６．０２ ４６５

，

９６５

，

２４７．２６

利润总额

３４

，

９８７

，

１２６．５７ １６

，

８３１

，

９６７．４６

净利润

２６

，

１９０

，

８１２．２０ １２

，

８６４

，

８５５．５４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４６％ ６９．５８％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将具体负责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在具体担保事

项发生时将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贷款担保额度内的担保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贷款金额用于省同力、豫鹤同力日常资金需要，符合日常生产经营的要求。 省同力、豫鹤同力的

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按期偿还债务。 如果贷款不能按期归还，将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公司将

通过网银系统，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资金归集，同时加强对子公司的资金管理和控制，确保能够按时还本付息。 本次豫

鹤同力获得的贷款除公司提供担保外，有其他股东方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鹤煤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对等反担保。 本次

担保与反担保公平、对等，符合相关规定、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３７

，

１９９

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７

，

５９９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１

，

６２６

，

２１４

，

４１１．１４

元的

２３．１２％

。

截至公告日，公司逾期担保余额为

１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为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银行流动资金借款

１７００

万

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间为主合同到期后两年。截止公告日洛阳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尚未履行借款偿还责任。公司

对于上述或有事项，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签署《代偿债务协议书》，协议约定对未取得债权人同意转移由洛阳

春都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债务，如债权人仍向公司主张债权的，该债务转移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河南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时享有公司对该等债务的抗辩权。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清偿该等债务后，不向公司追偿。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作为豫鹤同力和省同力的控股股东，为上述两家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豫鹤同力其他股东方河南煤业化工集团鹤煤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公平对等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为上述两家公司提供担保，同时要求管理层要加强对子公司的资金监管，确保上述贷款及

时归还。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９

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以

ＯＡ

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公司股份转让主办券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会议同意公司聘请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公司若退市后的

股份转让主办券商，同时授权蔡永太先生全权负责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等有关法律

文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邱聪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１

。

针对《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张益河、黄锦泉、卢永华已出具《厦门市建筑科学

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股权结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了实现公司分类经营、分类专业化管理的发展战略，公司规划子公司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泉州设计院”）作为二级管理主体，并将另外两家子公司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泉建施工图审查公司”）以及泉州市泉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建设计咨询公司”）整合至泉州设计院旗

下，经过上述调整后，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设计院将持有泉建施工图审查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以及泉建设计咨询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泉

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股权结构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子公司经营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重新修订了《子公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自本次会议修订后正式生效施行。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经营管理

办法》（修订稿）。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鉴于本届董事会尚缺额一名董事，为了补足公司董事的缺位，经与公司主要股东初步协商，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同意提名周荣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确定，其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２

。

针对《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张益河、黄锦泉、卢永华已出具《厦门市建筑科学

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经营决策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重新修订《经营决策管理办法》，修订后的办法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决策管理办

法》（修订稿）。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目前的经营范围包括：（一）建筑科学研究、建筑技术开发咨询；（二）建设工程及产品质量和性能检测；（三）建

设工程可靠性鉴定和加固；（四）建筑工程设计、勘察与施工。 本次董事会拟将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一）建筑科学研

究、建筑技术开发咨询；（二）建设工程及产品质量和性能检测；（三）建设工程可靠性鉴定和加固；（四）建筑工程设计、勘

察与施工；（五）新型建筑材料的研究、生产与销售；（六）未涉及前置许可的其他经营项目。 上述经营范围变更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为了顺利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手续需要，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长蔡永太先生或其亲自指定的人全权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和《章程修订对照表》已刊载于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六）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４

号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实

验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该次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经营决策管理办法〉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

１

：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简历

邱聪先生：

１９７４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文化程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厦门市工程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建筑材料检测站副站长、站长，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

邱聪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３４

万股，占总股本

１．５％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附件

２

：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荣志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文化程度：本科，工程师；历任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

公司机械工程师、制造部经理、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生产总监、豪华车事业部总经理；拟任本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

周荣志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厦

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

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股权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加快公司建设综合技术服务向建筑设计领域的延伸，并加快开拓泉州地区市场，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泉

州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举办的公开竞价会上，公司以人民币

２

，

１００

万元成功竞得泉州市建筑设计院（以下简称“泉

州设计院”）整体产权［包括泉州设计院及其两家下属公司（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泉州市泉建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及工会结余货币资金］转让项目的竞拍。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刊载了相关公告。

由于公司收购泉州设计院整体产权时，泉州设计院两家下属公司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泉建施工图审查公司”）以及泉州市泉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建设计咨询公司”）实际投资主体为泉州

市建筑设计院工会委员会，公司收购后其投资主体变更为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实现公司分

类经营、分类专业化管理的发展战略，公司拟将泉州设计院作为二级管理主体，并将泉建施工图审查公司、泉建设计咨

询公司整合至泉州设计院旗下，具体操作为：

１

、公司将其所持泉建施工图审查公司的

１００％

的股权按公司对其投资的账面值

５４５．６０

万元，以现金的方式转让给泉

州设计院；

２

、公司将其所持泉建设计咨询公司的

１００％

的股权按公司对其投资的账面值

１８

，

６７０．８０

元，以现金的方式转让给泉

州设计院。

经过上述调整后，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设计院将持有泉建施工图审查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以及泉建设计咨询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为顺利完成上述股权结构的调整，公司拟提请董事会授权泉州设计院法定代表人叶斌先生或其亲自指定的公司员

工负责有关股权结构调整、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章制度，公司董事会拟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六）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４

号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实验楼五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二）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经营决策管理办法〉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９

楼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

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

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柯麟祥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邮政编码：

３６１００４

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建设科技大厦

９

楼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整改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划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和各项内部控

制的规则制度，公司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建研集团的实际情况，认真核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情况，

并对尚未落实的事项提出整改计划。 现整改工作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自查整改计划：

１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是否由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任免。

整改计划：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公司将结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尽快完成审计委员会对内部审计

负责人的提名，并提请董事会任免。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２

、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整改计划：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的内容，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前与具有从事代办

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

二、整改落实情况：

１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是否由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任免。

落实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的

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会议同意聘任邱聪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２

、公司尚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落实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确定由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

目前，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已完成整改。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不断提升

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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